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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3_80_8A_E8_c30_645012.htm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

四十五条 擅自销售、使用未报检或者未经检验的属于法定检

验的进口商品，或者擅自销售、使用应当申请进口验证而未

申请的进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擅自出口未报检或者未经检验的属

于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或者擅自出口应当申请出口验证而

未申请的出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销售、使用经法定检验、抽查检

验或者验证不合格的进口商品，或者出口经法定检验、抽查

检验或者验证不合格的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

停止销售、使用或者出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使用

或者出口的商品，并处违法销售、使用或者出口的商品货值

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四十八条 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发货人、代理报检企业

或者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报检人员不如实提供进出口商品

的真实情况，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有关证单，或者对

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不予报检，逃避进出口商品检验的，

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

以上20%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撤销其报检注册登记、报

检从业注册。 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委托代理报检

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办理报检手续，未按照规定向代



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提供所委托报检事项的真

实情况，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有关证单的，对委托人

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

业、报检人员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未进行合理审查

或者因工作疏忽，导致骗取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关证单的

结果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

件运营企业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撤销

其报检注册登记、报检从业注册。 第四十九条 伪造、变造、

买卖或者盗窃检验证单、印章、标志、封识、货物通关单或

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证单、印章、标志、封识、货物通

关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

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擅自调换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抽取的样品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进出口

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并处商品货值金额10%以上50%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

条 出口属于国家实行出口商品注册登记管理而未获得注册登

记的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停止出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10%以上50%以下罚款。 第五十

二条 进口或者出口国家实行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而未获得卫生

注册登记的生产企业生产的食品、化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责令停止进口或者出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

货值金额10%以上50%以下罚款。 已获得卫生注册登记的进

出口食品、化妆品生产企业，经检查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由

国家质检总局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仍

未达到规定要求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吊销其



卫生注册登记证书。 第五十三条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国外供货商、国内收货人未取得注册登记，或者未进行装

运前检验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责令退货.情节严重的，由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已获得

注册登记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国外供货商、国内收货

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撤销其注册登记。 进口国家允许进口的旧机电产品未办理备

案或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装运前检验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

以退货.情节严重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并处100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五十四条 提供或者使用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

定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处10

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或者使用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不

合格的包装容器装运出口危险货物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处2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提供或者使用未经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适载检验的集装箱、船舱、飞机、车辆等运载

工具装运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出口的，由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或者使用经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不合格的集装箱、船舱、飞机、车辆等运载工具装

运易腐烂变质食品、冷冻品出口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处2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擅自调换、损毁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加施的商检标志、封识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处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从事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

务的检验机构超出其业务范围，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扰

乱检验鉴定秩序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国家质检总局或者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暂停其6个月以内检验鉴定业务.情节



严重的，由国家质检总局吊销其检验鉴定资格证书。 第五十

八条 未经注册登记擅自从事报检业务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扰乱报检秩序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国

家质检总局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暂停其6个月以内代

理报检业务.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检注册登记。 报检人员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扰乱报检秩序的，国家质检总局或者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暂停其6个月以内执业.情节严重的，撤

销其报检从业注册。 第五十九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当事人的，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

果的，或者玩忽职守，延误检验出证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签发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六十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没收的商品依法予

以处理所得价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收缴的罚款，全部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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